101學年度第2學期『社區生活營—屏東少年希望飛行計畫』
壹、計劃緣起：

從心理學的角度而言，青少年時期被心理學家艾瑞克森指稱為人生的狂飆期。此階段在生理上正處於轉換及成長階段，在心理上正在形成自我認同。也就是說，從生理、心理客觀因素來看，青少年正處於人生中較混亂的階段，且隨著社會變遷的影響，家庭所能彰顯的功能已不顯著，若社會無法教育現代青少年正確的人生觀念，日後所要耗費的社會成本可能更高。青少年一方面希望像成人一樣自主，而另一方面其本身累積的人生經驗又不夠多，故其處於需要較多協助的階段。

青少年階段是個體成長與社會化最重要的階段，認知發展學者皮亞傑提出早期青春期的急速發展、第二性徵的萌芽、遠離父母、由家庭而移向同儕等的社會互動，造成大多數的青少年在人際互動產生了疑慮、迷惑。此階段最大的特徵是同儕團體行為的影響力，如果學校、家庭未能從中協助青少年認識自我、他人，將容易造成青少年行為、態度、觀念偏差的產生。此外，以心理暨社會發展理論來看，國中生所處的青少年階段的任務與危機是認定與角色混淆。此階段主要是在審查自己扮演多樣角色的時候，是否能統整這些角色，進而達成自我認定，發展同儕間的社會關係，以利下一個階段的發展。在此追求過程中，由於同儕團體以平等、自由的原則，提供青少年所需要的社會環境及經驗，並幫助個體建立價值觀，因此同儕團體便成為青少年所歸屬的對象。

我國少年福利法明訂，青少年為十二歲以上未滿十八歲者。依照法令中所提及之福利需求，只有當家庭失功能時才會提供福利服務。在我國的殘補式福利制度下，青少年福利更是其中最為殘補性的福利制度，其福利制度與一般青少年密切相關的就學及休閒等相關福利措施則非常缺乏。加上台灣地區的社會、家庭及學校結構逐漸失調，引發的青少年問題種類繁多，其類型包括學習問題、兩性問題、人際問題、家庭問題、行為偏差問題、情緒問題、學校適應問題、精神問題、甚至金錢問題、族群問題。

貳、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

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參、活動目的：

1. 為協助高關懷青少年，防止走入歧途，達成二級預防目標，因地制宜 

  持續推動社區生活營。

2. 透過生活之關懷與休閒輔導活動之進行，培養學生養成良好興趣與嗜
  好。

3. 藉由專題培養課程，訓練培育青少年具備有學業以外的第二專長或特
  殊興趣。
肆、參加對象：
    屏東縣內需要高關懷的國小、國中學生，預計5所學校參與。
伍、實施期間：
    民國102年2月1日～民國102年6月30日(101學年度下學期)。
陸、實施地點：
    屏東縣(市)轄區各級國中、小學校。
柒、實施內容：
    依各地區的特色設計主題性的學習，因地制宜為原則協助需要高關懷

    的在學青少年，防止走入歧途。

捌、經費預算：
    整體計畫所須經費擬函請屏東縣政府教育處提送計劃向緩起訴處分金執行審查小組申請補助。

    (經費用途請勿支應於財產、設備及府內人事費、加班費、出差費等)
玖、預期效益：

1. 藉由長期的情感陪伴及生活關懷，逐步了解參與學生的性格及學習狀態，並進而與學生產生良好互動關係。

2. 從生活相處上逐步導正學生的偏差價值觀，並啟發其良善的待人處事之道，以免誤入歧途導致犯罪並避免成為被害。

3. 透過長期的行為觀察與紀錄，並與學校建立良好互動，對學生在性格上的潛移默化上作完整追蹤與輔導。

4. 使學生能從活動中發掘自己的興趣或潛能並學習部落傳承，進而走出自己未來發展的方向。
